
 
 

- 1 -  

广西外国语学院数字经

济管理学院 
 

学工发〔2025〕05 号 

 

关于开展 2025 届广西自治区级优秀毕

业生认定工作的通知 

 

各班级同学: 

根据《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开展 2025 届全区普通高等教育

优秀毕业生认定工作的通知》(桂教学生〔2025〕4 号)要求，

结合学校学院实际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认定对象和范围 

(一)认定对象 

我院 2025届应届全日制本科（含专升本）。 

二、认定条件 

（一）区级优秀毕业生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

1.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

自觉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，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提出

的各项要求，理想信念坚定，脚踏实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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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学校规章制度，品德优秀，

诚信意识较强，学术道德良好，在校期间未受过任何处分，无

不良信用记录。 

3.学习勤奋，成绩优异，在校期间综合测评成绩（或学业

成绩）一般应在本年级本专业排名前 30%（在校期间综合测评

成绩指学校认定工作开始前学生已取得的学业成绩）。积极参

加体育锻炼、志愿服务和社会实践活动，体质健康达到国家体

育锻炼标准，具有较强的实践和创新能力。 

4.在校期间连续四年被评为校级（含校级）以上三好学

生、优秀党员、优秀共青团员、优秀学生干部、优秀党员干部、

优秀团干等称号，或者评选规模、获评难度与前面相当的校级

（含校级）以上称号或奖励两次（项）及以上〔其中专升本学

生一次（项）及以上〕。 

5.在获得校级 2025 届优秀毕业生的学生中进行推选。 

（二）优先条件，即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，同等条件下可

优先推荐评选 

1.在校期间在自治区级以上(含自治区级）学术、科研、

技能大赛、创新大赛、体育竞赛、社会实践等重大赛事活动中，

获得突出成绩或荣誉、有重要发明创造或为社会做出突出贡

献的学生。 

2.在已举办的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中，获得自治区

级以上（含自治区）金奖或国家级铜奖以上的学生，若大赛金

奖分有等次，取获金奖二等奖（含二等级）以上的学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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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响应国家号召参军入伍，积极参加基层就业项目，自愿

到全国或广西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及以下地区、边远地区、基

层和艰苦行业就业，自主创业或参与创业且成绩显著，以创业

带动就业的毕业生。 

4.获得国家奖学金、国家励志奖学金等国家级奖励的毕

业生。 

三、材料报送要求 

各班级同学需认真审核上报名单和材料，对信息错漏或

不实的材料一律视为无效。2025 届广西普通高等教育优秀毕

业生推荐名单表（附件 2）和 2024 届广西普通高等教育优秀

毕业生登记表（附件 3）的电子版及纸质版材料请于 3 月 26

日早上十点提交至带班辅导员处;逾期不报，均视为自动放弃

推荐参评资格。 

 

附件: 1.2025 届广西普通高等教育优秀毕业生推荐名单

表 

2.2025 届广西普通高等教育优秀毕业生登记表 

 

 

广西外国语学院数字经济管理学院 

2025 年 3月 25日 


